
新竹縣政府長期照顧交通接送服務 服務調整公告 

（自 108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） 

1. 給付與每趟分攤標準： 

 新制 

(自 108 年 11 月 1 日起) 

舊制 

跳錶方式 維持不變 計程車跳錶費率 1/2倍 

補助方式 每月不限次數 每月 8 趟次 

本縣偏鄉地區 

(五峰鄉、尖石鄉、關西鎮) 

低收入戶 
每月給付額度 2,400 元  

(每趟部分負擔 0%) 

每趟最高給付額度 300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0%) 

中低收入

戶 

每月給付額度 2,400 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7%) 

每趟最高給付額度 300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7%) 

一般戶 
每月給付額度 2,400 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21%) 

每趟最高給付額度 300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21%) 

本縣偏鄉地區以外鄉鎮市 

低收入戶 
每月給付額度 1,840 元  

(每趟部分負擔 0%) 

每趟最高給付額度 230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0%) 

中低收入

戶 

每月給付額度 1,840 元  

(每趟部分負擔 9%) 

每趟最高給付額度 230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9%) 

一般戶 
每月給付額度 1,840 元  

(每趟部分負擔 27%) 

每趟最高給付額度 230元 

(每趟部分負擔 27%) 

 

2. 乘客每趟自付金額：（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） 

使用者身分別 每月給付額度內 
超過每月 

給付額度 

本縣偏鄉地區 

(五峰鄉、尖石鄉、關西鎮) 

低收入戶 0 

給(支)付價格 

(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) 

中低收入

戶 

給(支)付價格×7％ 

(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) 

一般戶 
給(支)付價格×21％ 

(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) 

本縣偏鄉地區以外鄉鎮市 

低收入戶 0 

中低收入

戶 

給(支)付價格×9％ 

(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) 

一般戶 
給(支)付價格×27％ 

(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) 

 


